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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目的 

为规范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工作的收费行为，促进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工作的

健康、可持续发展，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依据《价格

法》及协会《章程》制定《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收费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办

法”）。 

 

2 适用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评定工作涉及的培训、评审、法律服务、认

定保护及标志许可使用等各相关方的收费行为。 

 

3 收费原则 

3.1 服务收费遵循公开公平、自愿有偿、诚实信用、市场调节及公益相结合的原

则。 

3.2 协会对各相关方的收费行为给予原则性指导，促进行业自律，共同维护保护工

作的健康开展。 

3.3 各相关方依据合法合规、社会需求、服务质量、运行成本等因素综合确定相应

的合理收费标准，保证良性发展。 

 

4 收费依据 

评审、法律服务等各相关方的收费依据《价格法》、各行业相关法律法规、收

费管理办法、行业发展状况制定各自相应的收费标准，体现合法合规、市场需求、

服务质量、运行成本、良性发展、贯穿公益、总体把握的原则，实行政府指导价和

市场调节价相结合的办法。 

 

5 收费项目、标准及使用 

5.1 协会收取的费用将主要用于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的调研、宣传、出版、法律事

务、办公等费用支出。 

5.2 协会收费项目及标准： 

a) 对执业人员收取注册培训费，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； 

b) 对获证方收取注册及标志授权使用费，标准及项目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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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及项目： 

类别 项目  

一个种类产品 注册及标志授权使用费 2500元/3年 

c) 注册及标志授权使用费在颁发证书前一次性缴纳。 

d) 注册及标志授权使用费缴纳有效期与证书有效期等同 

e) 年度营业额在 2000万元以下的小型企业，如果具有老字号、非物质文化遗

产证书，被选为国家级政务外交礼品，或革命老区、屯垦戍边、三年内摘帽

的贫困县具有地方名优特声誉的产品，经地方政府出具文件证明，综合判定

满足受理条件后，经协会管理办公室批准可作为公益性项目予以费用减免。 

 

6 监督管理 

6.1 由协会对各相关方收费进行监督管理，同时接受社会监督。 

6.2 各参与方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，加强对服务收费的规范监督管理。工作

中如因服务收费发生争议的，相关参与方可以协商解决，无法达成一致的，可提请

管理办公室调解处理，也可以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； 

6.3 个人、企业或其他组织，认为相关参与方存在违法违规、违反行业自律行为

的，可向协会举报、投诉。存在以上情形的，协会予以监督并督促其改正。协会可

协助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工作，同时管理办公室对违法机构予以警告及通报，直至撤

销备案。 

 

7 附则 

本文件由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